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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瀚蓝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蓝环境”或“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

问，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瀚蓝环

境本次重组方案符合并购重组分道审核中快速审核通道要求进行了逐条说明，具

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核查内容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

和工信部等12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支持的九大行业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本次标的公司有两家，分别为创冠环保（中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冠中国”）和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

气发展”）。创冠中国的主营业务为从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污泥干化项目的投

资、建设和运营服务。燃气发展的主营业务为通过管网、瓶装罐为工商企业、居

民家庭提供天然气、液化气等能源服务，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和工信部等12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支持的九大行业。 

 

（二）本次重组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均属于市政公用环保行业。本次重组后，创冠中国成为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燃气发展成为上市公司持股比例70%的控股子公司。本

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的市政环保业务将从佛山市南海区走向全国，固废处理业务

规模将得到大幅提升，进一步夯实上市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实力，收购燃气发展后，

上市公司将形成更为完善的、覆盖固废处理、燃气、供水及污水处理的市政环保

产业布局，向实现公司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系统化环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

的战略目标迈进。 

（三）本次重组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佛山市南

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重组。 



 

（四）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本次交易瀚蓝环境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购买创冠中国100%股权，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燃气发展30%的股权，

共支付交易价格22.33亿元。购买创冠中国100%股权的185,000万元对价中，包含

75,000万元的股份对价和110,000万元的现金对价；购买燃气发展的38,344.52

万元对价中，全部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作为支付对价。 

（五）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和《财务顾问业务

指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并通过尽职调查和对重组报告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

为： 

1、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和工信部等12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支持

的九大行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 

3、本次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5、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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